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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(A17000000J10601355120-1.doc、A17000000J10601355120-2.doc、A170000

00J10601355120-3.pdf)

主旨：「勞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」部分規

定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6年5月1日以勞動福1字第1060

135511號令修正發布，檢送發布令影本1份(含修正規定)

，請查照轉知所屬知照。

正本：各縣(市)政府勞動主管機關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
工業園區管理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、
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臺中分處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中港分處、經濟部
加工出口區管理處高雄分處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理處屏東分處

副本：教育部、衛生福利部、勞動部勞動法務司、勞動部勞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、勞動
部勞動福祉退休司 2017-05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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